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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政府當局將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政府當局將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政府當局將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政府當局將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CB(2)1299/98-99(01)號文件 ]

議員察悉，根據法案委員會在 1999年 2月 9日上
次會議的商議情況，政府當局已修訂部分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當局提出的附加修正案已在會上提交，其後

已隨CB(2)1299/98-99號文件發給議員。

因缺席區議會會議而喪失議員資格的規定

2.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2)解釋，政府當局已接納議
員在上次會議所提的建議，即缺席區議會會議而喪失資

格的規定，除提述喪失資格的期限外，亦應包括缺席會

議的次數。因此，政府當局已修訂就第 14、 19及 24條提
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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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夏佳理議員認為經修訂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並無反映政府當局就區議會議員 (“區議員 ”)出席會議
的規定所訂定的政策。他表示，倘若區議會每兩個月才

舉行一次會議，根據該等條文，區議員只須出席數次會

議便可保留其議員身份。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2)回應時表
示，政府當局無意就區議員出席會議一事訂明政策。有

關條文的目的只是訂明區議員若未經區議會同意缺席某

訂明次數的會議，將會喪失資格。他表示，以往的《區

議會條例》已訂明類似條文。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2)強調，
政府當局並非鼓勵區議員缺席會議，而事實上，就區議

會會議而言，議員的出席率甚高。

4. 劉慧卿議員關注到，該等條文的草擬方式可能

會導致法例在實施時存在含糊不清之處。法律顧問回應

時表示，在該等條文訂明所有情況實屬困難，尤其是條

例草案並無訂明區議會每隔多長時間須舉行會議。然

而，就法例的草擬方面而言，有關條文並無問題。劉議

員接著詢問應否在條例草案內指明區議會每隔多長時間

須舉行會議。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2)表示，條例草案第 66
條已訂明區議會可就舉行會議的時間及地點的事宜自行

訂立常規。政府當局認為區議會應獲賦予酌情權，可決

定本身的會議程序和每隔多長時間舉行會議。

5.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2)回應劉慧卿議員時證實，
倘若議員欲缺席區議會會議的期限超過條例草案所訂明

的 “喪失資格 ”期限，須事先徵得區議會的同意。

行政長官向區議會發出指示

6.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已接納議員的建議，即從第

83(1)條刪去 “行政長官覺得 ”的字眼。

對政府當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作出的其他修訂

7. 法律顧問回應主席時告知議員，法律事務部現

正與政府當局討論 “ordinary election”(“一般選舉 ”)一詞的
中文用語。法律顧問證實，除此項技術問題外，政府當

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在草擬方面並無問題。

II. 以往會議的續議事項以往會議的續議事項以往會議的續議事項以往會議的續議事項

[CB(2)1299/98-99(02)號文件 ]

8 .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 1 999年
1月 28日及 2月 9日兩次會議上提出的關注事項所作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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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回 應 已 在 會 上 提 交 。 當 局 的 文 件 其 後 隨 立 法 會

CB(2)1299/98-99(02)號文件送交議員參閱。

區議會的職能

9.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並不同意黃宏發議員提出

為區議會訂明額外職能的委員會審階段修正案。政制事

務局副局長 (2)表示，條例草案第 59(b)(i)條已涵蓋該項修
正案中涉及地區公共工程和地方行政區內進行環境改善

的職能。關於由區議會接管現有的文娛、文化和體育設

施方面的規劃、建造、維修保養和日常管理工作的建議，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2)表示，該等工作並非區議會的現有
職能，區議會不會獲提供撥款進行該等活動。

10. 黃宏發議員澄清，他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旨在擴大區議會的職能，令其承擔兩個市政局現

有的部分職能。此外，既然地區公共工程由民政事務總

署署長負責撥款，他認為，區議會如可就地區公共工程

向政府提出建議和意見，亦應獲賦權決定進行該等工程

的先後次序。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2)重申，政府當局不同
意黃議員的建議，因為條例草案第 59(b)(i)條已訂明區議
會獲撥款進行環境改善工程。鑒於政府當局所提出的意

見，黃議員表示他可能會考慮把其就第 59(a)(iv)條的修正
案更改為就 59(b)(i)條的修正案，訂明區議會如獲提供撥
款，可進行地區公共工程及社區活動。

委任議員的任期

11.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已同意刪去第 11(3)及 16(4)
條，該兩項條文賦予行政長官酌情權，指明一段較短期

間作為委任議員的任期。夏佳理議員關注到第 11(2)及
16(3)條仍容許行政長官可指明一個較遲日期作為委任議
員任期的生效日期。就此，主席解釋，政府當局提出的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旨在釋除議員先前的疑慮，即行

政長官可酌情指明一個較正常任期為早的日期作為任期

完結的日期。他表示，夏佳理議員的關注事項並無在先

前的會議提出，故此並未予以討論。

12.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2)回應夏佳理議員時表示，
訂明第 11(2)及 16(3)條實屬必要，以便行政長官可根據各
種情況 (例如議員席位將告懸空的日期 )指明委任區議員
的任期的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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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明區議會的委任議席

13.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的觀點，即在條例草案內訂

明區議會的委任議席並無抵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二十五條，因為第二十五條訂明的投票權利

適用於立法機關。政府當局已證實設立委任議席符合《基

本法》第三十九條的規定。

14. 劉慧卿議員並不同意政府當局的觀點，即聯合

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香港的選舉制度所作的批評只限於

立法會選舉。她請議員注意人權事務委員會在 1995年 11
月發表的審議結論第 25段，該段明確建議有關當局須即
時採取措施，以確保選舉制度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二十二及二十五條。

法律顧問

15. 劉慧卿議員亦請議員注意香港人權監察提交的

意見書 [CB(2)1124/98-99(04)號文件 ]，該團體認為在條例
草案中訂明委任議員的做法既不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亦抵觸《基本法》。劉議員詢問可否

要求法院就此事作出裁決。法律顧問答稱，某方須證明

其利益受到侵犯，才可將個案交由法院作出裁決。應劉

議員所請，法律顧問答允提供書面意見，說明在建議的

區議會組成方式內加入委任的元素是否符合《公民權利

和政法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就此，夏佳理議員

表示，他對於立法會的法律顧問應否就此事提供法律意

見有所保留，因為此事可能會成為訴訟的議題。

( 會 後 補 註 ： 法 律 事 務 部 的 書 面 意 見 已 隨

CB(2)1389/98-99號文件發給議員 )

16. 劉慧卿議員對於可能出現種票或交換選票的情

況表示甚為關注。鑒於行政長官可委任區議員，而該等

區議員將選出負責推選下一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的

代表，她認為在此情況下將產生重大的利益衝突。因此，

她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加入一項條文，禁止委任區議

員成為選舉委員會的委員。

政府當局

17.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2)回應時表示，條例草案旨
在訂明區議會的設立，政府當局會就行政長官的選舉另

行建議法例。他建議待有關的立法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

時才處理劉議員的關注事項。法律顧問亦表示，行政長

官的選舉不屬《區議會條例草案》的範圍。然而，政制

事務局副局長 (2)察悉劉議員對此事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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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立法時間表立法時間表立法時間表立法時間表

政府當局

秘書

18. 主席告知議員，法案委員會將於 1999年 2月 26
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鑒於政府當局將於 1999年 3
月 10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主席提醒議員及政府
當局，就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作出預告的限期是

1999年 3月 1日。為方便議員研究政府當局及議員將會動
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2)答允
在農曆新年之前提供政府當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的最後定稿。主席亦要求秘書發出通告，提醒議員

盡早提交擬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便秘書處把

該等修正案發給其他議員參閱。

19. 主席感謝議員及政府當局在審議條例草案所作

的努力。

2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5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2月 1日


